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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 )  

LBTC  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
 

呈勞資審裁處：  

 

 本人 ( a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此宗申索的申索人，此宗申索  

已於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在本人缺席的情況下遭勞資審裁處剔除，  

本人現依據《勞資審裁處條例》第 2 0 A 條向勞資審裁處申請恢復此宗申索。  

 

本人當日未能出席聆訊的理由是︰   

 

  

 

  

 

  

 

  

 

  

 

  

 

  

 

 

 

( b )  日  期︰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(申請人簽署 )  

 

 

 
註︰  ( a )  填上提出申請的申索人的全名。  

 ( b )  本申請必須於聆訊後７天內或於勞資審裁處容許的延長期限內提出。  

         (c)   申請恢復申索的一方，須填寫此表格一式兩份，並須於勞資審裁處的登記處繳  

     付規定的申請費用四十五元正。  

 


